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146号

申请人：崔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崔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于2025年6月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6月11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赣市监依复（2025）第0516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依法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公开：1.申请公开1案件处理结果；2.为何至今还在立案中未得到处理原因及法律依据；3.此案件办案人员姓名。执法证件，被申请人处理本案的执法人员姓名单位、职务、行政执法证编号及行政执法主体的名称、职能、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被申请人于5月16日作出回复，该回复对于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公开为何至今还在立案中未得到处理原因及法律依据”未作出任何回复；对于“公开执法人员姓名、执法证、职务、单位、名称、职能、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等”告知不予公开。关于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是否应当公开，应当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可主动公开的信息，而被申请人不予公开属于错误，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申请人提交证据：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及物流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及邮寄信息。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依法答复申请人，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9日收到申请人通过信函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泰山大道东段某小区，联系电话：1763159****，申请人以其举报连云港某水产品加工厂已于2023年11月28日至今2025年4月6日还在立案中为因，申请公开：“1.案件处理结果，2.为何至今还在立案中未得到处理原因及法律依据，3.此案件办案人员姓名、执法证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三条“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的规定，被申请人于5月6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并于5月7日将告知书通过信函提供的地址邮寄给申请人，又于5月16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于5月17日将答复书通过信函提供的地址邮寄给申请人，已依法定程序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职责。

二、被申请人在答复书中已对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事项逐条进行了答复，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申请人申请公开案件处理结果，根据《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该申请事项属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根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被申请人在答复书内已明确告知申请人网站具体地址，申请人可自行查阅、获取。（二）申请人申请“公开为何至今还在立案中未得到处理原因及法律依据”和申请“公开此案件办案人员姓名、执法证件”，被申请人决定不予公开，并在答复书中明确告知不予公开的事实与理由。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一般包括检查记录、询问笔录、执法文书、立案或不立案审批、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办案人员执法证件等反映执法过程的内容。本案中，申请人所申请公开“案件立案中未得到处理原因及法律依据”和“此案件办案人员姓名、执法证件”，属执法案卷信息内容，根据《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不予公开。被申请人根据《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说明其不予公开的理由并决定不予公开，符合规定。

三、关于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贵局处理本案的执法人员姓名、职务、行政执法证编号及行政执法主体的名称、职能、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的答复。申请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中没有申请公开“贵局处理本案的执法人员姓名、职务、行政执法证编号及行政执法主体的名称、职能、办公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被申请人无需答复，其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出的，并非向被申请人提出，对此被申请人不予理涉。

四、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主体资格。申请人作为举报人，不属于本案执法活动中的行政相对人，也不是行政处罚案件中的被处罚对象。且经被申请人查询全国12315平台，申请人投诉627次，举报1214次，投诉举报信函都为同一模式内容，申请人属于职业投诉举报人，其意图系达到恶意索赔的不法目的，从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看，该申请书系粘贴拼凑而成，意思表述混乱，其要求信息公开的意图实质是滋扰国家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进一步向国家机关施加压力，为其向被投诉举报人成索取高额赔偿创造条件。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行为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本案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行为没有利害关系。
综上，被申请人做出的答复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申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诉求。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及快递详情、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及快递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快递信息、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行政处罚信息、全国12315平台被申请人信息一份、询问笔录首页复印件4页、中止案件调查审批表、案件恢复调查审批表。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4年4月7日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单号为XA4116410****，称其向被申请人举报的连云港某水产品加工厂于2023年11月28日至2024年4月6日还在立案中，申请公开1.案件处理结果。2.为何至今还在立案中未得到处理原因及法律依据。3.此案件办案人员姓名、执法证件。被申请人于4月9日收到该申请，并于5月6日作出赣市监依告〔2025〕第0506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于5月7日邮寄给申请人，并于5月16日作出赣市监依复〔2025〕第0506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于5月17日邮寄给申请人，答复书内容为“您申请公开的举报连云港某水产品加工厂的案件处理结果,本机关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对外公开，请您自行查阅、获取。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现予告知。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此案件立案中未得到处理原因及法律依据，办案人员姓名、执法证件，属于本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行政执法案卷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申请人不服，遂提起行政复议。

另查明，该案件处理结果已于2025年5月1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公示。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能是：（一）办理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法定职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依法延长答复期限，并告知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并告知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一）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本案中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案件处理结果，被申请人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外公开，告知申请人通过该系统获取该政府信息，符合规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本案中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案件立案中未得到处理的原因及法律依据”、“此案件办案人员姓名、执法证件”均为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被申请人根据上述规定不予公开并答复申请人符合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崔某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24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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